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
    期貨信託公司   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/投資分析報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分析基礎及根據(含市場總體分析及根據)

	

	交易/投資

標的名稱
	建議

	
	策略/邏輯名稱

(分析基礎及根據)
	契約

月份
	買
	賣
	價格
	單位
（含數量）
	停損（利）點

	
	
	
	
	
	
	
	


說明：

一、本報告由報告人、部門主管(或複核人員)及總經理（或權責主管）負責。

二、「分析基礎及根據」欄應合理說明所依據之事實或資訊，必要時並應提出相關正式策略分析報告。

3、 若涉及期貨交易，分析報告須載明交易理由、預計交易價格（區間）、多（空）方向、 契約月份、單位、停損點及停利點。如基金採量化交易，「建議」欄內容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/邏輯、單位。
四、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，分析報告須載明分析基礎及根據(含市場總體分析及根據)，「建議」欄內容應包括買賣、價格、單位，並就產業概況、公司營運展望、獲利預估及財務狀況等項中已影響投資決策之變動部分加以分析。如基金採量化交易，「建議」欄內容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/邏輯、單位。

五、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，分析報告之「建議」欄內容應包括投資評等（買進、觀望、賣出）及買賣價格建議（應分析說明建議買賣價格之合理性）。

六、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，分析報告內容不得以制式用語取代，須確實就個別有價證券進行分析，且應避免籠統簡略或流於形式。

七、公司應自行訂定分析報告更新之週期，並明定於內部控制制度中。

總經理（或權責主管）             部門主管（或複核人員）             報告人

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
    期貨信託公司   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/投資決定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代碼
	交易/投資

標的名稱
	策略/邏輯名稱
(分析基礎及根據)
	買
	賣
	契約

月份
	單位

(含數量)
	價格
	決定依據

	
	
	
	
	
	
	
	
	   年   月   日分析報告


說明：

1、 本決定書由基金經理人、部門主管（或複核人員）及總經理（或權責主管）負責。

二、如基金採量化交易，決定書僅需註記配置之策略/邏輯、單位。
三、若涉及有價證券投資，決定書中之買賣有價證券目標價位不得僅填寫「市價」二字，應標示預計交易價位，但海外交易，買賣價格指示，得為市價及均價單，如基金採量化交易，買賣價格指示，得為市價及均價單。

四、買進開放式基金時，僅需註記決定買入金額，賣出開放式基金時，僅需註記決定賣出單位。
五、投資於附條件交易、短期票券及定期存款時，各公司可視需求自行調整格式。

總經理（或權責主管）           部門主管（或複核人員）            基金經理人       

 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
    期貨信託公司   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/投資執行紀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代碼
	交易/投資標的名稱
	契約

月份
	決定書所列
	實際執行結果
	差異原因

說明

	
	
	
	策略/邏輯名稱(分析基礎及根據)
	買
	賣
	單位

(含數量)
	價

格
	買
	賣
	單位

(含數量)
	價

格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  

	差異原因說明例如：

1、當日市價未符合指示價

2、指示價內之市場成交量不足

3、其他（請註明，如為量化交易，請彙整註記實際執行結果與原應執行之策略/邏輯發生差異之原因）


說明：

1、 本執行紀錄由交易員、複核人員及總經理（或權責主管）負責。

二、如基金採量化交易，「決定書所列」欄內容僅需註記策略/邏輯、單位。

三、買進開放式基金時，僅需註記決定買入金額，賣出開放式基金時，僅需註記決定賣出單位。

總經理（或權責主管）               複核人員              交易員

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

    期貨信託公司    期貨信託基金交易/投資檢討報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決策與實際情況檢討

	


說明：

  一、本檢討報告由基金經理人、部門主管（或複核人員）及總經理（或權責主管）負責。

  二、基金於相關法令所定投資範圍及投資限額內進行有價證券交易者，公司內部應檢視該基金每月績效與週轉率，檢討該基金週轉率高時之績效是否優於週轉率低時之績效（與上個月比較），如無，應提出改善方案。

三、基金交易/投資損失達一定比率（依公司所定之比率）時，基金經理人應提出檢討報告供內部查核。
總經理（或權責主管）            部門主管（或複核人員）           基金經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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